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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查目的
为监测“十五五”时期残疾人事业发展主要指标“残疾人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科学获取残疾人家庭收支数据，为制定完善残疾人事业政策法规提供数据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有关规定，制定本调查方案。
二、调查内容
调查问卷参照中国残联《全国残疾人家庭收入状况统计调查制度》中《残疾人家庭收入状况统计调查表》（收调01表）《残疾人社会救济和政策性生活补贴调查表》（收调02表），调查内容包括残疾人家庭户基本状况、残疾人家庭户收入和支出情况、残疾人享有的社会救济和政策性生活补贴情况等。
三、调查范围和对象
调查对象为宁夏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残疾人家庭户。
四、调查方法
采用抽样、入户面对面的调查方法。
五、调查组织方式
由宁夏回族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统一组织实施，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组织开展入户调查，进行数据采集、汇总、分析等。各市、县（区）残联配合做好入户调查工作。
六、进度安排
自2026年起，每年7—8月开展当年上半年全区残疾人家庭收入状况调查，次年1—2月开展上一年度全区残疾人家庭收入状况调查。
七、上报要求
按照自治区级统一组织、统一处理原则，自治区残联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做好入户调查工作，统一开展数据采集、录入、审核、汇总，确保调查数据的真实性、有效性。
八、数据发布
    本调查数据为自治区级制定政策和规划提供数据支持，内部使用，不对外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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